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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2/2021_2022__E3_80_8A_

E5_BB_BA_E8_AE_BE_E5_c56_552491.htm 当今的中国建筑业

孕育着大改革和大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和生机，而

我国工程造价行业经历了工程量清单计价制度的重大变革后

，随着工程造价行业的形势发展，又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

，2008版《清单规范》的颁布，促使我们造价工作者必须未

雨绸缪，只有先行一步，强抓机遇，第一时间准确掌握和尽

快熟悉新《规范》精髓和操作要领，对于我们个人和企业来

说，才能在当今后激烈的建筑市场竞争中，运筹帷幄，游刃

有余，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座就想第一时间与大家就08

《规范》进行交底。 第一部分 新《规范》出台的形势与背景 

一、原旧《规范》存在的问题 （一）从宏观角度，《计价规

范》实行所需配套条件方面存在的问题（8个方面） 1.缺乏与

工程量清单计价相配套的招投标制度 （1）现行评标定标办

法与之不相适应。现行的《招投标法》规定的经评审的低价

中标法由于缺乏对合理低价及低于成本价的科学的评判依据

，在一些地区实际操作中，常被演绎为“绝对最低价中标”

。这样一方面使施工企业在“僧多粥少”的甲方市场形势下

，被动地去接受低于成本价的不公平合同条款。另一方面不

能有效杜绝串标、围标或抬高中标价的违法行为。同时低价

中标法可能会使个别企业以低于成本价恶意竞标再在施工过

程中想尽一切办法增加设计变更获得补偿，更有甚者通过偷

工减料、层层转包等不法行为来赚取利润。这在很大程度上

制约了《计价规范》的实施。 （2）评标专家素质没有明显



提高，串通投标和围标等现象依然突出。实施清单计价招标

后，投标报价难度的增加及评标方法的不适宜使施工企业产

生投机动机，客观加大了评标专家寻租的可能。 2.缺乏与工

程量清单计价相配套的合同文本。要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

必须制定与之相适合的合同条款，来约定业主、承包商、监

理工程师等各方权力义务，规范工程建设中各方的行为。特

别是对工程变更，合同外新增工程的确认、处理原则、处理

程序、计价原则、支付等都要有明确的规定。对合同清单的

工程项目在什么情况下允许调整单价都要有明确规定；对施

工中发生的索赔事件如何处理、风险分配约定等也要有规定

，使合同在履行、管理时有据可依，减少纠纷发生。可是（1

）我国多年来一直采用总价合同，没有现成的适合于清单计

价的合同范本。（2）按照《规范》中计算的工程量是否构成

合同的一部分未说明。由于根据《规范》计算的工程量的合

同地位仍未确定，将为中标后开了“重新核算工程量”的缺

口，难以保障发包人的利益。 3.工程担保制度、监理制度的

不配套。工程量清单计价的顺利实行，还要有完善的市场约

束机制。国外建筑市场除了依靠法律和道德约束外，还有许

多约束承包商行为的机制，如工程担保制度、监理制度等。

而在我国，建筑市场体制还不太完善，市场约束机制尚不健

全。 4.新《计价规范》与承发包模式改革的不配套。（1）不

利于推行更具创新的EPC （工程-采购-建造） 等集成承发包

模式。以EPC为例，它是以全过程管理为目标的，由于《规

范》是针对C （建造）而非兼及E （工程）和P （采购），现

有的《规范》是以牺牲全过程操作的便利而迁就跨行业需要

为代价的。另外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应采用单价合同，而若



采用集成承发包模式，易采用总价合同。（2）不适宜于建筑

行业分包体制的运作。原《计价规范》总包/指定分包，以及

议标/采购/竞标未能获得良好的结合，不利于分包体制在合

同约定下的运作。 5.缺乏与工程量清单报价相配套的企业定

额。由于清单规范中的报价是以投标企业自身企业定额为基

础的，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很少有施工单位拥有自己的企

业定额，清单组价缺少依据。这给各企业报价造成很大的不

便。投标企业为了被迫执行清单规范只能将地区预算定额作

为自己企业定额，从而形成了外表象清单计价法，而实质仍

然是定额法的怪现状。 6.工程造价咨询机构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工程造价咨询业刚刚起步，工程造价咨询机构技

术力量和管理水平良莠不齐，编制的工程清单文件欠规范，

甚至存在一些不具备工程量清单编制能力、机械套用固定格

式文件、一人支撑一个公司的中介机构，对于清单计价规范

的使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7.适宜与清单计价规范的工程造

价信息管理方式落后。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使得工程造

价信息服务尤为重要。但工程造价信息管理方面存在很多问

题： （1）当前造价管理机构在信息服务上虽然做了大量工

作，但由于市场体制尚不健全，不正当竞争的现象普遍存在

，价值规律“失灵”现象时有发生。 （2）由于缺少激励生

产供应商、社会信息员等积极提供真实价格信息的机制， 在

传递建材价格信息过程中往往进行了一些“过滤”或处理而

导致价格失真。 （3）目前，多采用刊物而很少采用网络进

行价格信息发布的形式也由于时间的限制而跟不上日新月异

的市场形势。这种种现象都使得造价管理部门在人、材、机

价格信息的采集、发布、预测以及造价指数的分析发布上可



能造成失真、滞后，而这而恰恰是清单计价所必须的。把造

价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